
立法會 CB(1)1097/17-18(02)號文件  
 

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的情況 ) 
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

長、政制及內地事務

局局長和創新及科技

局 局 長 就 行 政 長 官

2017 年施政報告作
出簡報  

 

2017 年 1 月 25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香
港新會議及展覽設施需求研究的

顧問報告全文，供委員參閱。  

政府當局於 2017 年 4 月
3 日表示已審視顧問報告
及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， 認 為

報 告 須 刪 去 商 業 敏 感

資料，才可供委員閱覽。

政府當局正加緊刪減商業

敏感資料工作，務求盡快

安 排 委 員 閱 覽 刪 減 後 的

顧問報告。  
 

2. 促進外來投資  
 

2017 年 6 月 20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投資
推廣署下一份年度報告或進度報

告中，加入其為加強發揮向殷切

期 望 在本 港 開展 或 擴充 業 務的

公司提供持續支援服務 (例如就
符 合 所有 相 關法 例 及規 例 及與

其他政府部門聯絡以助申請所需

牌照等提供意見及協助 )的角色而
訂立的工作方向。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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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3.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

長、政制及內地事務

局局長和創新及科技

局 局 長 就 行 政 長 官

2017 年施政報告作
出簡報  

2017 年 10 月 17 日  關於 2017 年施政報告，事務委員
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創新及
科技局就 2017 年施政報告
各項政策措施的分工；  

 
(b) 有關促進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
其他城市之間資金流動的措施

的詳情；及  
 

(c) 推廣再工業化的最新政策及
方向，特別是除上游研究及

發展項目外，推廣相關的中游

和下游界別。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
4. 香港檢測和認證業的

最新情況  
2018 年 2 月 27 日  事 務 委員 會 要求 政 府當 局 提供

下列資料：  
 
(a) 高等教育界專為檢測和認證業
開辦的課程，以及修畢課程並

加入該行業的人數；及政府

當局在鼓勵學生在中學選修

相關科目 (例如化學 )及提高
學生對檢測和認證界別的興趣

方面所作出的努力；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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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因應不同
行業的創意及創新管理，發展

相 關 的 認 可 及 檢 測 和 認 證

服務；  
 

(c) 政府當局會否適當地調整資歷
架構的要求，以配合相關行業

(包括美容及美髮業 )的實際
需要；  
 

(d) 政府當局會如何利用檢測和
認證提升本港的整體品質保證

制度，例如透過推行市場監測

審計，監察核數師及核證機構

的操守及優質表現；及  
 
(e) 政府當局會如何利用檢測和
認證及認可服務，協助本港的

產品和服務提升品牌和進行

市場推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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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5. 向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
注資  

2018 年 3 月 20 日  事 務 委員 會 要求 政 府當 局 提供
下列資料：  
 
(a) 優化創新及科技基金 ("創科基

金 ")下各項資助計劃申請及審
批程序的措施，包括設立一個
由中央統籌的前線辦事處，推
廣各項資助計劃，並提供一站
式服務，協助中小企業提交各
項計劃的申請；  

 
(b) 會否訂立主要業績指標，評估

創 科 基 金 下 每 項 資 助 計 劃
如 何 有 效 地 達 至 其 主 要
目標，以及對本港整體經濟
帶來的利益，特別是在吸引
海 外 人 才 來 港 及 培 育 本 地
人才方面的成效；及  

 
(c) 汲取以色列及新加坡的成功經
驗 (該等國家的研發投資佔國
內 生 產 總 值 的 百 分 比 相 當
高 )，進一步鼓勵研發投資的措
施，包括： (i)考慮訂立有關研
發投資須佔本地生產總值某個
百分比的目標；(ii)吸引跨國企
業 來 港 設 立 研 發 中 心 ； 及
(iii)保留本地研究成果於香港
的產業鏈內。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


 -  5  - 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6. 支援香港科技園公司
和建設科技創新平台
的措施；及在創新科
技署開設一個助理署
長職位  

2018 年 5 月 15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
事宜作出書面回應/提供資料：  
 
(a) 朱凱迪議員於其 2018 年 5 月

15 日來函中就動物研究及藥物
測 試 提 出 的 問 題 ( 立 法 會
CB(1)966/17-18(01)號文件 )；  
 

(b) 將於香港科學園內建立的動物
研究及藥物測試設施採用的
臨床前測試 (例如藥效試驗和
毒性測試 )標準；及  
 

(c) 事務委員會主席於其 2018 年
5 月 18 日來函中就創新平台、
支援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開設一
個助理署長職位的細節事宜提
出 的 問 題 ( 立 法 會
CB(1)984/17-18(01)號文件 )。  
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 

7. 推行科技人才入境計
劃  

2018 年 5 月 15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
事宜作出書面回應/提供資料：  
 
(a)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於其 2018年

5 月 13 日來函中就科技人才
入 境 計 劃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
(立法會 CB(1)959/17-18(01)號
文件 )；及  
 

(b) 為吸納香港以外地方的科技
人才而推出的支援措施，例如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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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提供房屋津貼及供這些人才的
子女入讀的國際學校學額。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8 年 6 月 15 日  


